
附件 12

第 MEPC. 251(66)号决议

（2014 年 4 月 4 日通过）

《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的

1997 年议定书》附则修正案

（《防污公约》附则 VI 第 2、13、19、20 和 21 条和 IAPP 证书附件

以及《2008 年氮氧化物技术规则》双燃料发动机发证的修正案）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第 38(a)条关于防止和控制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国际公约赋予海

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的职能，

注意到《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以下称《1973 年公约》）第 16 条、《<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1978 年议定书》（以下称《1978 年议定书》）第 VI 条以及《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的 1997 年议定书》（以下称《1997

年议定书》）第 4 条共同规定的《1997 年议定书》的修正程序和赋予本组织的相关机构审议

并通过经《1978 年议定书》和《1997 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 年公约》修正案的职能，

注意到《1973 年公约》以《1997 年议定书》纳入了附则 VI《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规则》

（以下称“附则 VI”），

进一步注意到《防污公约》附则 VI 第 13 条，该条使《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技术

规则》（《2008 年氮氧化物技术规则》）在其规定下成为强制性规则，

还注意到第 MEPC.176(58)号决议通过的经修订的附则 VI 以及第 MEPC.177(58)号决议通过

的《2008 年氮氧化物技术规则》已于 2010 年 7 月 1 日生效，

审议了经修订的附则 VI 和《2008 年氮氧化物技术规则》的修正草案，

1. 按《1973 年公约》第 16(2)(d)条规定，通过附则 VI 和《2008 年氮氧化物技术规

则》的修正案，其文本载于本决议附件；

2. 按《1973 年公约》第 16(2)(f)(iii)条规定，决定该修正案于 2015 年 3 月 1 日须视

为被接受，除非在此日期之前，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缔约国或拥有商船合计吨位不少于世界

商船总吨位 50%的缔约国通知本组织其反对该修正案；

3. 提请各缔约国注意，按《1973 年公约》第 16(2)(g)(ii)条规定，所述修正案须在按

上述第 2 款被接受后，于 2015 年 9 月 1 日生效；



4. 要求秘书长按《1973 年公约》第 16(2)(e)条规定，将本决议及其附件中的修正案

文本的核准无误副本发送给所有经《1978 年议定书》和《1997 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 年

公约》缔约国；

5. 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将本决议及其附件的副本发送给非经《1978 年议定书》和《1997 年议

定书》修订的《1973 年公约》缔约国的本组织会员。



附件

《防污公约》附则 VI 和《2008 年氮氧化物技术规则》修正案

《防污公约》附则 VI 修正案

第1章 –总则

第 2 条–定义

1 修正如下：

“26 与本附则第 4 章有关的气体运输船系指除本条 38 所定义的液化天然气

（LNG）运输船外的、经建造或改建用于散装运输任何液化气体的货船。”

2 现有 37 之后新增 38 至 43 如下：

“38 与本附则第 4章有关的 LNG运输船系指经建造或改建用于散装运输LNG

的货船。

39 与本附则第 4 章有关的豪华邮轮系指无货物甲板且专门设计用于对海上

航行中过夜住宿乘客进行商业运输的客船。

40 与本附则第 4 章有关的常规推进系指主要以往复式内燃机为原动机并且

直接或通过齿轮箱联接推进轴的推进方式。

41 与本附则第 4 章有关的非常规推进系指除常规推进以外的推进方式，包

括柴油－电力推进、涡轮推进以及混合推进系统。

42 与本附则第 4 章有关的具有破冰能力的货船系指设计为当冰层厚度为 1.0 

m 或以上且冰层弯曲强度至少为 500 kPa 时，以至少 2 节航速独立破冰的货船。

43 2019 年 9 月 1 日或以后交付的船舶系指：

.1 2015 年 9 月 1 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或

.2 如无建造合同，2016 年 3 月 1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

阶段；或

.3 2019 年 9 月 1 日或以后交付的船舶。”

第 2 章 – 检验、发证和控制手段

第 5 条 – 检验

3 4.2 的第 1 句中，“船舶”一词由“新船”替代。

第 3 章–船舶排放控制要求

第 13 条–氮氧化物（NOx）

4 2.2 修正如下：



“2.2 如重大改装涉及船用柴油机被非完全相同的柴油机替代，或涉及新增

安装柴油机，则在替代或新增柴油机时的本条标准应适用。仅对替代柴油机而言，

如其不能符合本条 5.1.1 所述标准（III 级，如适用），则该替代柴油机应符合本条

4 所述标准（II 级），并考虑本组织制定的指南*。”

                    

* 参见第 MEPC.230(65)号决议通过的《<防污公约>附则 VI 第 13.2.2 条要求

的关于不要求满足 III 级标准的非完全相同替代柴油机 2013 年指南》。

5 5.1 和 5.2 修正如下：

“III 级

5.1 本附则第 3 条适用的同时，在本条 6 指定的 III 级 NOx排放控制区内，对

船上安装的柴油机：

.1 除非该柴油机NOx排放量（按NOx总加权排放量计算）在下列极限

值内，其中n为发动机额定转速（每分钟曲轴转速），否则应禁止

使用：

.1 3.4 g/kWh，当n小于130 rpm；

.2 9∙n(-0.2)g/kWh，当n等于或大于130 rpm，但小于2,000 rpm；

.3 2.0 g/kWh，当n等于或大于2,000 rpm；

当：

.2 船舶在 2016年 1月 1日或以后建造并且在北美排放控制区内或美

国加勒比海排放控制区内航行；

当：

.3 船舶在本条 6 指定的 III 级 NOx排放控制区（除本条 5.1.2 所述的

排放控制区外）内航行，并且在该排放控制区通过日期或以后建

造，或在指定 III 级 NOx 排放控制区的修正案中规定的日期或以

后建造，以较晚者为准。

5.2 本条5.1.1所述标准不得适用于：

.1 船长 L（如本公约附则 I 的第 1.19 条定义）小于 24 m、经特殊设

计并仅用于娱乐目的的船上安装的船用柴油机；或

.2 船上安装的船用柴油机其铭牌显示柴油机推进功率之和小于 750 

kW，如证明，并使主管机关确信，该船因设计或构造限制而不能

符合本条 5.1.1 所述标准；或

.3 船长 L（如本公约附则 I 的第 1.19 条定义）等于或大于 24 m、经

特殊设计并仅用于娱乐目的、在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建造、且小

于 500 总吨的船上安装的船用柴油机。”

6 删除 10。



第 4 章–船舶能效规则

第 19 条–适用范围

7 新增 2.2 如下：

“.2 非机动船，以及包括 FPSO、FSU 和钻井装置的平台，不论其推进方式。”

8 修正 3 如下：

“3 本附则第 20 和 21 条不得适用于具有非常规推进的船舶，但第 20 和 21

条应适用于第 2 条 43 所定义的 2019 年 9 月 1 日或以后交付的具有非常规推进的

豪华邮轮和具有常规推进和非常规推进的 LNG 运输船。第 20 和 21 条不得适用

于具有破冰能力的货船。”

第 20 条-实际能效设计指数（实际 EEDI）

9 1 由下列替代：

“1 须对下列船舶计算实际 EEDI：

.1 每艘新船；

.2 每艘经过重大改建的新船；和

.3 每艘经过重大改建的、且因改建范围过大而被主管机关视为新造船

舶的新船或现有船舶。

实际EEDI应具体到各船舶，并应表征船舶能效方面的性能，且附

有EEDI技术案卷，案卷中包含计算实际EEDI所必要的信息并说明

计算过程。实际EEDI应经主管机关或经其正式授权的任一组织
*
基

于EEDI技术案卷进行验证。”

                    

* 参见第MEPC.237(65)号决议通过并可能经修正的《被认可组织规则》

（《RO规则》）。

第 21 条-目标 EEDI

10 1 由下列替代：

“1 对下列每艘：

.1 新船；

.2 经过重大改建的新船；和

.3 经过重大改建的、且因改建范围过大而被主管机关视为新造船舶的

新船或现有船舶。

其实际 EEDI 应：

实际EEDI ≤目标EEDI = (1-X/100) × 基线值

式中，X为表1所规定的相对于EEDI基线的目标EEDI的折减系数。”



11 本条2的表1新增有关滚装货船（车辆运输船）、LNG运输船、具有非常规推进的

豪华邮轮、滚装货船和滚装客船数行，且新增**标号和***标号及其注释如下：

“

船舶类型 尺度

Phase 0

2013.1.1-

2014.12.31

Phase 1

2015.1.1-

2019.12.31

Phase 2

2020.1.1-

2024.12.31

Phase 3

2025.1.1

及以后

LNG运输船*** 10,000 DWT及以上 n/a 10** 20 30

滚装货船（车辆运输船）*** 10,000 DWT及以上 n/a 5** 15 30

滚装货船***
2,000 DWT及以上 n/a 5** 20 30

1,000 - 2,000 DWT n/a 0-5*,** 0-20* 0-30*

滚装客船***
1,000 DWT及以上 n/a 5** 20 30

250 - 1,000 DWT n/a 0-5*,** 0-20* 0-30*

具有非常规推进的豪华邮轮

***

85,000 DWT及以上 n/a 5** 20 30

25,000 - 85,000 

DWT
n/a 0-5*,** 0-20* 0-30*

                    

* 表示根据船舶尺度由小到大的折减系数。这两个值之间取线性插值低的折减

系数应用于小的船舶尺度。

** 对此类船舶，Phase 1于2015年9月1日开始。

*** 折减系数适用于第2条43所定义的2019年9月1日或以后交付的船舶。

注： n/a表示没有适用的目标EEDI。”

12 表2新增有关滚装货船（车辆运输船）、LNG运输船、具有非常规推进的豪华邮轮、

滚装货船和滚装客船数行如下：

“

第2条所定义的船型 a b c

2.33 滚装货船（车辆运输船）
如 DWT/GT<0.3，(DWT/GT)-0.7٠780.36

如 DWT/GT≥0.3，1812.63
船舶载重吨 0.471

2.34 滚装货船 1405.15 船舶载重吨 0.498

2.35 滚装客船 752.16 船舶载重吨 0.381

2.38 LNG 运输船 2253.7 船舶载重吨 0.474

2.39 具有非常规推进的豪华邮轮 170.84 船舶总吨 0.214



附录I-国际防止大气污染（IAPP）证书格式（第8条）

13 国际防止大气污染证书（IAPP 证书）附件的脚注修正如下：

“* 仅用于2016年1月1日或以后建造的经特殊设计并仅用于娱乐目的、根据第13.5.2.1和

13.5.2.3条不适用于第13.5.1.1条规定的NOx排放极限的船舶填写。”

《2008年氮氧化物技术规则》修正案

缩写、下标和符号

14 表4由下列替代：

“表4 - 燃料成份的符号

符号 定义 单位

WALF
* 燃料的氢含量 % m/m

WBET
* 燃料的碳含量 % m/m

WGAM 燃料的硫含量 % m/m

WDEL
* 燃料的氮含量 % m/m

WEPS
* 燃料的氧含量 % m/m

α 摩尔比率（H/C） 1

*下标 “G”表示气体燃料比。

“L”表示液体燃料比。”

第1章 -总则

15 1.3.10 由下列替代：

“1.3.10 船用柴油机系指第 13 条适用的、以液体或双燃料运行的任何往复式

内燃机，包括增压/复合系统（如适用）。

如果发动机拟在气体模式下正常运转，即气体燃料作为主要燃料而液体燃料作为

点火或平衡燃料，仅此运转模式应满足第 13 条的要求。如果发生故障使气体供

应受限，发动机需采用纯液体燃料运转时，应对驶往下个港口进行故障修理的航

次予以免除。”

第 5 章-试验台 NOx排放的测量程序

16 删除现有 5.3.4，在现有 5.3.3 之后新增 5.3.4、5.3.5 和 5.3.6 如下：

“5.3.4 双燃料试验用的气体燃料应根据试验目的选择。如果适当的标准气

体燃料无法获得，经主管机关批准，可使用其他气体燃料。母型机试验时应收集

气体燃料的试样，并通过分析获得燃料成份和燃料规格。

5.3.5 应测量气体燃料温度，并连同测量点的位置一并记录。

5.3.6 对于以液体燃料作为点火或平衡燃料的双燃料发动机，其气体模式



的运转应使用最大液体和气体燃料比进行试验，该最大比系指不同的试验循环模

式下所核准的液体和气体比的最大设定值。燃料的液体部分应符合5.3.1、5.3.2和

5.3.3。”

17 在现有5.12.3.3之后新增一句如下：

“如果使用双燃料，应根据 5.12.3.1 至 5.12.3.3 进行计算。但是，qmf、WALF、WBET、

WDEL、WEPS、ffw值应根据下表进行计算：

公式(6)(7)(8)的因数 因数公式

qmf = qmf_G + qmf_L

WALF =

WBET =

WDEL =

WEPS =

”

18 5.12.5.1 中，表 5 由下列替代：

“表5 - 原始废气的系数ugas和燃料特性参数

气体 NOx CO HC CO2 O2

ρgaskg/m3 2.053 1.250 * 1.9636 1.4277

pe
† 系数ugas

‡

液体燃料
** 1.2943 0.001586 0.000966 0.000479 0.001517 0.001103

油菜籽甲基酯 1.2950 0.001585 0.000965 0.000536 0.001516 0.001102

甲醇 1.2610 0.001628 0.000991 0.001133 0.001557 0.001132

乙醇 1.2757 0.001609 0.000980 0.000805 0.001539 0.001119

天然气 1.2661 0.001621 0.000987 0.000558 0.001551 0.001128

丙烷 1.2805 0.001603 0.000976 0.000512 0.001533 0.001115

丁烷 1.2832 0.001600 0.000974 0.000505 0.001530 0.001113

* 取决于燃料
** 

提取自石油

† pe 是废气的名义密度

‡ λ=2，湿空气，273K，101.3kPa

表 5 中的 u 值基于理想气体特性。

对于多种燃料类型的情况，所使用的 ugas 值应根据所用燃料比与上表中燃料适用值成

比例计算得到。”

第 6 章-船上验证符合 NOx排放极限值的程序

19 6.3.1.4 由下列替代：

“6.3.1.4 在实际情况下，一旦发动机业已安装上船，再测量燃油消耗往往不可



行。为简化船上程序，发动机的前期发证中台架试验的燃油消耗测量结果可予以

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有关重油（根据ISO 8217:2005的RM级燃油）的运转

和双燃料的运转，应对相应的计算误差进行估算。因为计算中所用的燃油流量（qmf）

与试验中抽取的燃油试样所确定的燃油成份相关，应根据试验台与试验燃油、气

体之间的净热值差异对试验测量结果qmf进行修正。由于上述原因，应对最终排放

误差加以计算，并报告排放测量的结果。”

20 6.3.2.1中，表6由下列替代：

“表6 - 应测量和记录的柴油机参数

符号 术语 单位

Ha 绝对湿度（发动机吸入空气水分质量与干燥空气质量之比） g/kg

nd,i 发动机转速（在循环过程中的第 i 个工况时） min-1

nturb,i 涡轮增压器转速（如适用）（在循环过程中的第 i 个工况时） min-1

pb 总大气压（在 ISO 3046－1:1995 中：px = Px = 现场环境总压力） kPa

pC,i 增压空气冷却器后的增压空气压力（在循环过程中的第 i 个工况时） kPa

Pi 制动功率（在循环过程中的第 i 个工况时） kW

qmf,i

燃油（如果是双燃料发动机，应为燃油和气体）（在循环过程中的第 i 个工

况时）
kg/h

si 燃料齿条位置（每个气缸，如适用）（在循环过程中的第 i 个工况时）

Ta

空气入口温度（在 ISO 3046－1:1995 中：Tx = TTx = 现场环境热力空气温

度）
K

TSC,i

增压空气冷却器后的增压空气温度（如适用）（在循环过程中的第 i 个工况

时）
K

Tcaclin 增压空气冷却器，冷却剂进口温度 ℃

Tcaclout 增压空气冷却器，冷却剂出口温度 ℃

TExh,i 采样点的排气温度（在循环过程中的第 i 个工况时） ℃

TFuel—L 发动机前的燃油温度 ℃

TSea 海水温度 ℃

TFuel—G* 发动机前的气体燃料温度 ℃

*
仅针对双燃料发动机。”

21 在现有6.3.4.2之后新增6.3.4.3如下：

“6.3.4.3 如果使用双燃料发动机，所使用的气体燃料应是船上可用的气体燃

料。”

22 6.3.11.2 由下列替代：

“6.3.11.2 发动机的 NOx 排放可随燃油着火性能和燃油结合氮而改变。如果没

有在燃烧过程中着火性能影响 NOx形成的充分资料，并且燃油结合氮转换率取决

于发动机的效率，则以 RM 级燃油（ISO 8217:2005）进行的船上试验，可以允许

10%的容许偏差，但船上前期发证试验除外。所使用的燃油和气体燃料应对其碳、

氢、氮、硫成份以及在（ISO 8217:2005）和（ISO 8178-5:2008）规定范围内所必

要的任何附加成份进行分析。”



23 6.4.11.1 中，表 9 由下列替代：

“表 9 - 默认燃油参数

碳 氢 氮 氧

wBET wALF wDEL wEPS

蒸馏燃油

(ISO 8217:2005 DM 级) 
86.2% 13.6% 0.0% 0.0%

重油

(ISO 8217:2005 RM 级) 
86.1% 10.9% 0.4% 0.0%

天然气 75.0% 25.0% 0.0% 0.0%

对于其他燃油，应为经主管机关批准的默认值。”

附录 VI-废气质量流量计算（碳平衡法）

24 在现有 2.4 之后，新增 2.5 如下：

“2.5 如果双燃料发动机以气体模式运转，公式(1)的 qmf、WALF、WBET、WDEL、

WEPS、ffd 参数应根据下列进行计算：

公式(1)的因数 因数公式

qmf = qmf_ G + qmf_L

WALF =

WBET =

WDEL =

WEPS =

”

***


